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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收购报告书摘要“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

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

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前锋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截

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前锋股份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

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中无偿划转已经获得北京市国资委批准。无偿划转完成后，北

汽集团通过四川新泰克间接持有前锋股份共计 41.13%的股份。本次无偿划转尚

需经有权监管机构豁免北汽集团对前锋股份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收购中股权分置改革因涉及包括国有股东在内的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

股股东送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北汽新能源股权事宜，尚需取得北京

市国资委的审批同意。股权分置改革中涉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需取得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

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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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收购人、北汽集团、本

公司 
指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四川新泰克数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北汽（广州）

汽车有限公司、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创集团 指 北京市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首创资产 指 北京首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新泰克 指 四川新泰克数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北汽股份 指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汽广州 指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海纳川公司 指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活塞 指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前锋股份 指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汽新能源 指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国管中心 指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北京电控 指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发展公司 指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国资委 197 号文 指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同意北京首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四川新

泰克数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无偿划转

给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京国资产权

〔2017〕197 号） 

无偿划转 指 

经北京市国资委 197 号文核准，首创资产将所持

四川新泰克的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北汽集团持

有。无偿划转完成后，北汽集团通过四川新泰克

间接持有前锋股份共计 41.13%的股份，成为前锋

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 

股权分置改革 指 
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股、重大资产置

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公积金转增股本构成 

重大资产置换 指 
北汽集团以其所拥有的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等额部分股权置换前锋股份全部资产及负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前锋股份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形式向北汽集团

等北京新能源原有股东购买除置换资产股权以外

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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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 指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包括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所构成的

重大资产重组 

《置入资产评估报告》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北京新

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为评估对象

的“天兴评报字（2017）第 1028 号”资产评估报

告 

《置出资产评估报告》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成都前

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为评估对象的

“天兴评报字（2017）第 1529 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 指 无偿划转与股权分置改革的合称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本报告书摘要之目的，不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 

北京市国资委 指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SUV 指 运动型多用途车 

MPV 指 

多用途汽车，是从旅行轿车演变而来，它集旅行

车宽大乘员空间、轿车的舒适性、和厢式货车的

功能于一身，一般为两厢式结构，可以坐 7-8 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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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北汽集团 

（一）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 99 号 

法定代表人 徐和谊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713,200.8335 万元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59619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制造汽车（含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

多功能车、专用车、轿车）、农用机械、农用运输

车、摩托车、内燃机及汽车配件；授权内的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设计、研发、

销售汽车（含重型货车、大中型客车、轻型越野

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多功能车、专用车、

轿车、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农用机械、农

用运输车、非道路车辆、摩托车、内燃机、汽车

配件、机械设备、电器设备、零部件加工设备；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信息咨询（不含中

介服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房地产开发；

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

公用房；物业管理；劳务派遣；汽车企业管理技

术培训；计算机技术培训；工程勘察设计；工程

监理；道路货物运输；仓储服务；计算机系统服

务；公园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1 年 04 月 06 日至长期 

股东名称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通讯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 99 号 

邮政编码 101300 

联系电话 010-5663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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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电话 010-87664048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汽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国管中心，实际控制人

为北京市国资委，其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2、主要下属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主要下属控股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 

1 北京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等 51.00 

2 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汽车、能源、交通、环境、材料

技术的研究等 
100.00 

3 北京市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设计；工程咨询等 40.00 

4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注

1） 
生产电动乘用车等 29.12 

5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配件等 44.98 

6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汽车等 27.07 

7 北汽云南瑞丽汽车有限公司（注 2） 

设计、研发、生产（筹建期间不

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销售汽

车等 

40.59 

8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轿车、微型汽车系列产品和汽车

零部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及售

后服务等 

51.27 

9 北汽（常州）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除小轿车）、汽车底盘及

其零部件的开发、设计、制造、

销售、售后服务等 

57.15 

10 北汽（镇江）汽车有限公司 
越野汽车及底盘、专用汽车的制

造、加工等 
85.00 

11 北京汽车报社有限公司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等 100.00 

12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等 
100.00 

北京市国资委 

 国管中心 

北汽集团 

100% 

100%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8 

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 

13 北京汽车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等 100.00 

14 北京汽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与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等 
100.00 

15 北京汽车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等 100.00 

16 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 3） 经营本外币业务等 56.00 

17 北京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销售汽车、摩托车等 100.00 

18 北京北汽越野汽车有限公司 销售汽车、机械设备等 100.00 

19 北京北齿有限公司 
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普通货

运；销售汽车、汽车配件等 
100.00 

20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 

制造及装配汽车零部件；普通货

运；销售汽车配件等 
60.00 

21 北京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装饰等 100.00 

22 北京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销售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 82.38 

23 北京北汽恒盛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酒店管

理等 
100.00 

24 北京兴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物业管理 
100.00 

25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信息咨询等 

100.00 

26 华夏出行有限公司 

出租汽车经营；新能源汽车充电

设施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汽

车、机械设备租赁；旅游项目投

资；投资管理等  

51.00 

27 
北汽兴东方模具（北京）有限公司

（注 4） 

模具设计、制造；加工；销售本

公司自产产品；技术咨询等 
33.33 

28 
北京北汽鹏龙汽车服务贸易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汽车租

赁；投资及投资管理 
60.00 

注 1：北汽集团直接持有北汽新能源 29.12%股权，通过北汽股份间接持有北汽新能源 8.15%

股权，通过渤海活塞间接持有北汽新能源 3.93%股权； 

注 2：北汽集团直接持有北汽云南瑞丽汽车有限公司 40.59%股权，通过其他下属企业间接

持有北汽云南瑞丽汽车有限公司 29.70%股权； 

注 3：北汽集团直接持有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56.00%股权，通过其他下属企业间接

持有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44.00%股权； 

注 4：北汽集团直接持有北汽兴东方模具（北京）有限公司 33.33%股权，通过其他下属企

业间接持有北汽兴东方模具（北京）有限公司 41.67%股权。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北汽集团外，收购人控股股东北京国有资本

经营管理中心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 

1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726,394.00 
工业、建筑、地质勘探、

交通运输等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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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 

2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41,835.00 
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 
100.00 

3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40,044.00 

加工、制造中成药及中

药饮片等 
100.00 

4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201,098.71 

劳务派遣国有资产经

营等 
100.00 

5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44,340.00 
能源项目投资开发及

经营等 
100.00 

6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9,784.20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制

造业等 
100.00 

7 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38,867.00 投资及投资管理等 100.00 

8 
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80,000.00 

接待国内外旅游者；出

租汽车运营等 
100.00 

9 
北京股权投资发展管理有限

公司 
10,714.29 

从事非证券类的股权

投资管理、咨询 
58.33 

10 
北京京国管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 
5,500.00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 100.00 

11 
北京乳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3,000.00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

理、咨询。 
100.00 

12 
北京京国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50.00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100.00 

13 
北京京国瑞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3,000.00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

理、咨询 
60.00 

14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

金（有限合伙） 
1,750,050.00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

资管理 
89.16 

15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3,057,800.00 

高速公路建设、运营、

养护等 
100.00 

16 
北京市郊区旅游实业开发公

司 
6,773.65 

日用百货、针纺织品、

服装的开发等 
100.00 

17 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0 
粮食收购；代理仓储货

物等 
100.00 

18 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5,897.00 制造、加工食品等 100.00 

19 
北京王府井东安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43,562.49 

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 
100.00 

20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31,680.00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

品 
33.49 

21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4,409.00 
制造建筑材料；木材加

工 
100.00 

22 
北京京国管置业管理有限公

司 
3,000.00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物

业管理、专业承包 
100.00 

23 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 180,250.00 
土地一级开发、市政建

设 
72.23 

24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1,067,777.11 
制造建筑材料；木材加

工 
44.93 

25 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273,147.68 

对所属从事种植、养殖

等企业的投资以及投

资管理 

100.00 

26 北京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100.00（万美 投资及投资管理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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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 

元） 

（三）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1、从事的主要业务 

北汽集团的业务涵盖整车（含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汽车）、通用航空产

业、汽车零部件制造、汽车服务贸易、金融与投资等领域。北汽集团具有丰富、

完整的汽车整车生产线，形成了轿车、越野车、商用车、新能源汽车同步发展，

整车制造与上下游产业链关联互动，自主创新与合资合作相互支撑的产业格局。

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7 年世界 500 强企业”名单中，北汽集团排名

第 137 位。 

2、最近三年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北汽集团最近三年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2,530,657.37 32,078,899.75 22,949,989.41 19,740,671.69 

总负债 21,735,025.22 22,283,749.62 14,746,802.89 12,904,044.43 

所有者权益 10,795,632.15 9,795,150.13 8,203,186.51 6,836,627.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3,581,435.51 3,462,039.16 3,052,841.10 2,611,183.67 

资产负债率 66.81% 69.47% 64.26% 65.37%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17,033,466.65 20,413,058.00 14,565,066.45 12,366,594.29 

净利润 971,262.85 1,183,359.24 656,377.78 546,479.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141,630.20 215,452.67 167,785.49 175,984.53 

净资产收益率 4.02% 6.61% 5.92% 7.72% 

注 1：2014 年、2015 年、2016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9 月 30 日/2017 年 1-9 月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注 2：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注 3：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初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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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汽集团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

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汽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

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徐和谊 董事长 中国 北京市 否 

卫华诚 副董事长 中国 北京市 否 

张夕勇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沈安东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韩永贵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李玎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吕健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蒋大兴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李钢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孙逢春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王进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张辉 职工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顾章飞 外部监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王普升 外部监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白云飞 外部监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李建 职工监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赵锦伦 职工监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张夕勇 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否 

沈安东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否 

蔡速平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否 

郑刚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否 

张健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否 

叶正茂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否 

蒋自力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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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陈江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否 

张建勇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汽集团上述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

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六）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权益超过 5%的情况 

1、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权益超过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权益超过 5%

的情况如下： 

序

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 

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 

比例

（%） 

1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1958.HK 759,533.8182 

在中国境内从事乘

用车、发动机和汽车

零部件的制造和销

售 

44.98 

2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600166.SH 667,013.1290 汽车制造 27.07 

3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注） 
600960.SH 95,051.5518 

活塞的生产销售；机

械零部件的生产销

售 

21.07 

注：北汽集团直接持有渤海活塞 21.07%股权，通过海纳川公司持有渤海活塞 23.04%股权，

合计共持有渤海活塞 44.11%股权。 

2、持有、控制其他金融机构权益超过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汽集团持股 5%以上的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如下：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

比例

（%） 

1 
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 
150,000.00 经营本外币业务 56.00 

注：北汽集团直接持有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56.00%股权，通过其他下属企业间接持

有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44.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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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致行动人四川新泰克 

（一）基本情况 

名称 四川新泰克数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成都市高升桥东路 1 号 6 楼 II 区 

法定代表人 胡革伟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709151287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销售广播电视设备，交电，通信设

备；信息工程的承建及设备销售；计算机应用服

务及设备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98 年 04 月 13 日至长期 

股东名称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吉庆三路 333 号蜀都中心二

期一栋三单元 2303 号 

邮政编码 610000 

联系电话 028-69765194 

传真电话 028-69765194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经北京市国资委 197 号文批准，首创资产将所持四川新泰克的 100%股权无

偿划转至北汽集团持有。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四川新泰克控股股东变更为北汽集

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北京市国资委，其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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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下属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前锋股份外，四川新泰克无其他控股子公司。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四川新泰克控股股东北汽集团所控制的核心企

业基本情况请见“第二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一、收购人北汽集团；（二）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主要下属控股子公司”。 

（三）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1、从事的主要业务 

四川新泰克原从事通信设备制造与销售，目前没有开展经营业务，为持股平

台公司。 

2、最近三年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四川新泰克最近三年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0,658.36 79,423.45 94,131.48 91,999.24 

总负债 65,659.23 64,220.11 74,851.03 68,675.19 

所有者权益 14,999.12 15,203.34 19,280.44 23,324.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163.24 -157.39 962.02 2,474.78 

北京市国资委 

 国管中心 

 

北汽集团 

100% 

100% 

100% 

四川新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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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81.40% 80.86% 79.52% 74.65%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2,201.25 536.76 1,064.97 2,981.35 

净利润 -204.22 -4,077.10 -4,043.61 860.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5.85 -1,119.42 -1,512.76 193.89 

净资产收益率 3.65% -278.24% -88.03% 5.39% 

注 1：2014 年、2015 年、2016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9 月 30 日/2017 年 1-9 月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注 2：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注 3：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初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四）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四川新泰克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有

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四川新泰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

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胡革伟 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尹涛 监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黄晓谨 财务总监 中国 北京市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四川新泰克上述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未受过任

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权益超过 5%的情况 

1、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权益超过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前锋股份外，四川新泰克不存在持有、控制

其他上市公司权益超过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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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有、控制其他金融机构权益超过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四川新泰克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金融机构权

益超过 5%的情况。 

三、一致行动人北汽广州 

（一）基本情况 

名称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增城增江街塔山大道 168 号 

法定代表人 谢伟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36,000 万元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83726820796U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汽车整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含汽车发

动机制造）;摩托车整车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摩托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摩托车批发;摩托车零配件

批发;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

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汽车销

售;汽车零配件设计服务;汽车维修工具设计服务;

代办机动车车管业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

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0 年 08 月 18 日至长期 

股东名称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广州市增城增江街塔山大道 168 号 

邮政编码 511300 

联系电话 020-66267057 

传真电话 020-66267057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汽广州的控股股东为北汽股份，实际控制人

为北京市国资委，其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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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下属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汽广州无下属控股子公司。 

（三）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1、从事的主要业务 

北汽广州主要从事汽车制造业务，具备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生

产条件，许可生产资质包括轿车、SUV、MPV 及新能源汽车等多个品种。 

2、最近三年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北汽广州最近三年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00,129.43 380,735.51 420,988.01 296,718.60 

总负债 416,181.36 360,981.81 339,194.42 183,982.91 

所有者权益 -16,051.92 19,753.70 81,793.60 112,735.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16,051.92 19,753.70 81,793.60 112,735.69 

资产负债率 104.01% 94.81% 80.57% 62.01%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41,828.95 265,379.03 241,509.16 2,172.78 

北京市国资委 

 国管中心 

 

北汽集团 

100% 

100% 

44.98% 

北汽股份 

北汽广州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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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35,805.62 -62,039.90 -30,942.10 -6,843.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35,805.62 -62,039.90 -30,942.10 -6,843.07 

净资产收益率 -1934.51% -122.19% -31.81% -7.04% 

注 1：2014 年、2015 年、2016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9 月 30 日/2017 年 1-9 月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注 2：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注 3：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初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北汽广州外，北汽广州控股股东北汽股份主

要下属控股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 

1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工业制造 51.00 

2 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和管理咨询 97.95 

3 北汽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控股及咨询 100.00 

4 北京北汽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工业制造 100.00 

5 北京北内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 工业制造 98.98 

6 株洲北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商贸企业 100.00 

7 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商贸企业 100.00 

8 株洲北汽汽车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制造 100.00 

9 北京北汽德奔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研究开发 51.00 

10 中发联（北京）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及咨询 54.09 

（四）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汽广州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

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汽广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

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黄文炳 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李德仁 监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王志芳 经理 中国 江苏省扬州市 否 

李树平 副经理 中国 广东省广州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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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兰纪红 财务总监 中国 北京市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汽广州上述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

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六）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权益超过 5%的情况 

1、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权益超过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汽广州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权益

超过 5%的情况。 

2、持有、控制其他金融机构权益超过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汽广州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金融机构权益

超过 5%的情况。 

四、一致行动人渤海活塞 

（一）基本情况 

名称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 569 号 

法定代表人 林风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 95,051.5518 万元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7207576938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活塞的生产销售；机械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汽车、

内燃机、压缩机及摩托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汽

车（不含小轿车）销售；铝及铝制品的生产销售；

机床设备及配件的生产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

口业务；润滑油、齿轮油的销售。（依法需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99 年 12 月 31 日至长期 

股东名称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山东省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 5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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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256602 

联系电话 0543-3288868 

传真电话 0543-3288899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报告书签署之日，渤海活塞的直接控股股东为海纳川公司，间接控股股

东为北汽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国资委，其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2、主要下属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渤海活塞主要下属控股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 

1 泰安启程车轮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业 49.00 

2 海纳川(滨州)轻量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0.00 

3 滨州博海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0.00 

4 滨州渤海活塞技工学校 专业技能培训 100.00 

5 滨州经济开发区博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财务咨询与贷款 51.00 

6 淄博渤海活塞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业 84.71 

7 滨州博海联合动力部件有限公司 制造业 51.00 

8 渤海江森自控电池有限公司 电池销售 51.00 

9 北京海纳川翰昂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制造业 51.00 

10 滨州特迈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0.00 

11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0.00 

北京市国资委 

 国管中心 

 

北汽集团 

100% 

100% 

60% 

海纳川公司 

渤海活塞 

23.04%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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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渤海活塞外，渤海活塞控股股东北京海纳川

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 

1 
北京海纳川延锋汽车模块系统有

限公司 
1,000.00 汽车模块 60.00 

2 北京北汽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16,000.00 汽车保险杠等 51.00 

3 
北京海纳川长鹏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 
4,500.00 

销售汽车配件，

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 

51.00 

4 北京北齿（黄骅）有限公司 33,367.00 汽车动力 51.00 

5 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8,000.00 汽车底盘等 51.00 

6 海纳川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992 万美元 投资业务 100.00 

7 北京战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投资业务 100.00 

8 海纳川广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5,000.00 制造业 100.00 

9 
海纳川（滨州）汽车部件科技有限

公司 
30,000.00 产业园 100.00 

10 海纳川天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5,000.00 产业园 100.00 

11 海纳川沧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8,000.00 产业园 100.00 

12 北京北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0.00 产业园 100.00 

13 海纳川景德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6,000.00 产业园 100.00 

14 海纳川重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7,000.00 产业园 100.00 

15 海纳川镇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5,000.00 

汽车零部件研

发；汽车零部件

的加工、制造 

100.00 

16 北京北齿有限公司 13,000.00 销售汽车配件 51.00 

（三）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1、从事的主要业务 

渤海活塞一直致力于高性能、低排放内燃机活塞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

内唯一一家能够全面生产各种汽车、船舶、工程等动力机械用活塞的专业化企业；

建立了覆盖全国的 220 余家社会配件经销商营销网络，为国内众多知名主机厂配

套，国内综合市场占有率 35%，高端产品柴油机活塞市场占有率达到 60%；国

外市场遍及北美、欧洲、东亚、中东等地区，拥有康明斯、卡特彼勒、GE、大

众、菲亚特、科勒等国际高端客户。企业综合实力连续 30 年保持国内第一，国

际排名第四，活塞制造产能居世界单个工厂首位。 

2、最近三年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22 

渤海活塞最近三年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51,259.48 669,586.03 355,767.84 298,068.29 

总负债 191,723.74 234,755.65 108,443.64 89,789.98 

所有者权益 459,535.74 434,830.38 247,324.20 208,278.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442,735.63 428,914.23 231,975.34 202,368.23 

资产负债率 29.44% 35.06% 30.48% 30.12%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177,147.05 176,875.14 147,115.06 117,880.25 

净利润 15,534.28 14,258.54 5,131.04 9,809.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16,292.73 11,791.60 3,827.40 9,754.71 

净资产收益率 3.74% 3.57% 1.76% 6.50% 

注 1：2014 年、2015 年、2016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9 月 30 日/2017 年 1-9 月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注 2：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注 3：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初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四）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渤海活塞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

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渤海活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

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林风华 董事长 中国 山东省滨州市 否 

季军 董事 中国 山东省滨州市 否 

高月华 董事 中国 山东省滨州市 否 

韩永贵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尚元贤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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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陈宝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闫小雷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魏安力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贾丛民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熊守美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于光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陈更 监事会主席、监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魏世晋 监事 中国 山东省滨州市 否 

孙志红 职工监事 中国 山东省滨州市 否 

季军 总经理 中国 山东省滨州市 否 

张国华 副总经理 中国 山东省滨州市 否 

王云刚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中国 山东省滨州市 否 

王洪波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中国 山东省滨州市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渤海活塞上述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

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六）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权益超过 5%的情况 

1、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权益超过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渤海活塞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权益

超过 5%的情况。 

2、持有、控制其他金融机构权益超过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渤海活塞持股 5%以上的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如下：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1 
滨州经济开发区博海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10,000 财务咨询与贷款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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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购人与一致行动人的关联关系及其一致行动关系 

四川新泰克的控股股东为北汽集团，北汽广州、渤海活塞皆为北汽集团间接

控制的子公司，根据《收购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四川新泰克、北汽广州、

渤海活塞为北汽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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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一）解决股权分置改革历史遗留问题 

由于各种原因，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迟迟未能推进，已成为前锋股份

历史遗留问题。本次交易包括无偿划转与股权分置改革，将北汽新能源 100%股

权注入前锋股份有助于解决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问题，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二）推动上市公司长远发展，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北汽新能源 100%股权。上市公司将从主

营房地产开发与销售，转变为以纯电动新能源乘用车与核心零部件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为主营业务，完成业务转型。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速、未来发展潜

力巨大，本次交易可以提升上市公司持续发展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好的回报，保

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三）完成战略转型，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持续低迷。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上

市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302.20 万元、-3,029.01 万元和

-3,340.2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117.04

万元、-985.64 万元和-1,419.17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

规模将有效提高，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二、收购人未来 12 个月内对前锋股份权益的增持或者处置计划 

无偿划转完成后，前锋股份拟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由非流

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股、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公积金转增股

本构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具体请见“第四节 收购方式；二、本次收购的基本

方案”。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次交易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其

他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前锋股份的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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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若未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信息披露

义务标准，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上市公司已获得的批准 

（1）2018 年 1 月 18 日、1 月 19 日，交易涉及的置出、置入资产的评估结

果分别经北京市国资委以京国资产权[2018]8 号、京国资产权[2018]11 号文予以

核准。 

（2）2018 年 1 月 22 日，前锋股份召开第 8 届董事会第 20 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股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审议了《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获得的批准 

（1）2017 年 11 月 23 日，首创集团董事会 2017 年第 21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北京首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四川新泰克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北汽集

团的决议》，同意本次无偿划转相关事项。 

（2）2017 年 11 月 28 日，首创资产董事会 2017 年第 5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北京首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四川新泰克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北汽集

团的决议》，同意本次无偿划转相关事项。 

（3）2017 年 12 月 7 日，北汽集团董事会 2017 年第 12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集团公司无偿划转四川新泰克 100%股权的决议》，同意以无偿划转方式受让首

创资产持有的四川新泰克 100%股权。 

（4）2017 年 12 月 25 日，北京市国资委印发 197 号文，批准首创资产将持

有的四川新泰克 100%股权无偿划转给北汽集团。 

（5）北汽广州相关权力机构已作出决议，同意向前锋股份转让其所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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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新能源全部股权，渤海活塞向前锋股份转让其所持有北汽新能源全部股权已

通过董事会审议。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1、前锋股份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包括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相关事宜。 

2、渤海活塞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前锋股份转让其所持有的北汽新能源全部

股权。 

3、北京市国资委批准包括国有股东在内的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股、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北汽新能源股权等事宜。 

4、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包括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配

套资金等相关事宜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5、中国证监会豁免北汽集团对前锋股份的要约收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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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变化情况 

（一）无偿划转前 

无偿划转前，北汽集团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前锋股份的股份，首创资产通过四

川新泰克间接持有前锋股份 8,127.00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41.13%。无偿划转

前，前锋股份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 

 

（二）无偿划转后 

无偿划转后，四川新泰克由首创资产划入北汽集团，北汽集团通过四川新泰

克间接持有前锋股份 8,127.00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41.13%。无偿划转后，前

锋股份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 

北京市国资委 

 首创集团 

 

首创资产 

100% 

100% 

100% 

四川新泰克 

前锋股份 

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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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送股及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 

假设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均按照股改送股方案参与股改，则送股及重大资产置

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北汽集团成为前锋股份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前

锋股份 21,806.94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22.75%，通过四川新泰克、北汽广州和

渤海活塞分别间接持有前锋股份 6,112.34 万股、6,240.95 万股、3,007.69 万股股

份，占总股本的 6.38%、6.51%、3.14%。北汽集团合计持有前锋股份 37,167.92

万股股份，占交易完成后总股本的 38.78%。送股及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完成后，前锋股份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 

北京市国资委 

 国管中心 

 

北汽集团 

100% 

100% 

100% 

四川新泰克 

前锋股份 

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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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方案 

（一）交易方案概要 

本次收购整体方案包括股份无偿划转与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由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股、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配套

资金、公积金转增股本构成。 

方案概要具体如下： 

1、股权无偿划转 

经北京市国资委 197 号文批准，首创资产将所持四川新泰克的 100%股权无

偿划转至北汽集团持有。无偿划转完成后，北汽集团通过四川新泰克间接持有前

锋股份共计 41.13%的股份，成为前锋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 

2、股权分置改革 

（1）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股 

上市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以每10股流通股获送 4股的方式作为支付部分股改对价。

北京市国资委 

 国管中心 

 

北汽集团 

100% 

100% 

100% 

四川新泰克 

前锋股份 

22.75% 

6.51% 

北汽广州 

北汽股份 

渤海活塞 

海纳川公司 

23.04% 

60% 44.98% 

100% 

3.14% 

21.07%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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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明确表示同意或反对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由四川新泰克代为支付股改对

价。被代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

向北汽集团或其指定主体偿还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四川新泰克代为支付的股改对

价，并取得北汽集团的同意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申请。 

（2）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由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

三部分组成，其中，重大资产置换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同步实施，如

上述两项中任何一项未获相关程序通过，或未获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则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各项内容均不予实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条件，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1）重大资产置换 

前锋股份以截至 2017 年 10月 31日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置出资产），

与北汽集团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持有的北汽新能源股份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

换，前锋股份置出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由北汽集团指定四川新泰克承接。 

根据天健兴业评估出具的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的《置出资产评估报告》（天

兴评报字[2017]第 1529 号），置出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并以资产基础法结

果作为定价依据。截至 2017年 10月 31日，拟置出资产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7,307.68

万元，评估价值为 18,708.61 万元，增值额为 11,400.93 万元，增值率为 156.01%。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前锋股份向北汽集团及其他北汽新能源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剩余全

部北汽新能源股权。根据天健兴业评估出具的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的《置入资产

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7]第 1028 号），交易标的北汽新能源 100%股权采用

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评估，并以市场法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北汽新能源 100%股权评估值为 2,884,955.47 万元，较经审计的账面净资

产 1,646,278.55 万元，评估增值 1,238,676.92 万元，增值率为 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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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公司向北汽集团等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37.66 元/股，

系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符合《重组办法》的规定。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 1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按照发行价格 37.66 元/股计算，北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数量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姓名 
交易前持有北汽

新能源股份数量 

交易前持有北汽

新能源股份比例 

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 

1 北汽集团 154,243.87 29.12% 21,806.94 

2 北汽广州 43,160.00 8.15% 6,240.95 

3 渤海活塞 20,800.00 3.93% 3,007.69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

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

行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根据《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北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北

汽新能源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交易对方 锁定期 股份锁定期说明 锁定期延长说明 

北汽集团、北汽广

州、渤海活塞 
36 个月 

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

取得上市公司股份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六

条第（一）款的规定，因前

述主体系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关联方，因此前

述主体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根据《重

组办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

的规定，交易完成后 6 个月

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的，前述主体持有公司股票

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

月。 

3）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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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锋股份拟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配套融资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且不超过 200,000 万

元。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成

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北京新能源创新科技中心项目、北汽新能源

C35DB 车型项目、北汽新能源 N60AB 车型项目、北汽新能源 N61AB 车型项目。 

（3）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前锋股份以重大资产重组交割完成后的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20 股。 

（二）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10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 徐和谊 

注册资本 529,772.6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经济开发区采和路 1 号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 91110000696364303P 

主要经营范围 

装配新能源汽车动力模块（具体包括动力模块电机系统装配、动

力模块电池系统装配以及动力模块电控系统装配）；生产电动乘用

车；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汽车、新能源汽车远程监控设备、

新能源汽车动力模块系统零部件；软件开发；经济贸易咨询；汽

车装饰；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筹备新能源汽

车整车、混合动力汽车的生产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09 年 10 月 23 日至长期 

2、股东情况及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汽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北汽新能源

41.19%股份，为北汽新能源的控股股东。北汽集团为国管中心下属的独资企业，

北京市国资委作为国管中心的出资人，间接持有北汽集团 100%股权，为北汽新

能源的实际控制人，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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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100%

北汽股份

9.44% 8.15% 43.71%1.89%3.93%29.12%

21.07%

100%

44.98%

100%

100%

北汽新能源

工业发展
公司 渤海活塞 北京电控 其他股东

北汽集团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北京市国资委

3.78%

北汽广州

100%

 

3、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北汽新能源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10 月 2016 年 2015 年 

资产总额 2,508,250.88 1,635,980.37 583,218.48 

负债总额 897,313.53 1,140,762.20 406,042.12 

股东权益 1,610,937.35 495,218.17 177,176.3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合计 
1,611,637.05 494,480.50 174,460.16 

营业收入 737,705.88 937,153.01 347,090.26 

利润总额 9,532.42 9,871.89 -21,498.44 

净利润 3,924.40 10,841.81 -18,360.3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61.77 12,820.33 -17,15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1,725.29 -160,846.24 29,787.00 

资产负债率 35.77% 69.73% 69.62% 

毛利率 14.38% 10.18% 9.56% 

三、本次收购所涉交易协议的情况 

（一）《股权无偿划转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7 年 12 月 22 日，首创资产与北汽集团签署了《股权无偿划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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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议的主要内容 

（1）首创资产向北汽集团划转其拥有的四川新泰克 100%的股权，北汽集团

同意接受首创资产划转的上述四川新泰克股权。 

（2）本次股权划转为无偿划转，北汽集团无需为受让上述标的股权向首创

资产支付任何对价。 

（3）四川新泰克股权的划转基准日为 2017 年 10 月 31 日。自划转基准日起

四川新泰克产生的任何损益由北汽集团享有。 

（4）本合同签署后，双方应按有关法律、法规就本合同的生效和执行履行

相关报批程序。 

（5）如果本合同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合同

中所作的声明、保证与承诺，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同时要求违约方依法赔偿

由于其违约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二）《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汽集团、北汽广州、渤海活塞等 36 名交易对方。 

1、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8 年 1 月 22 日，上市公司与北汽集团、北汽广州、渤海活塞等 36 名交

易对方签订了《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全体

股东之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收购协议”）。根据

协议约定，上市公司将以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方式收购上述 36 名交易对方共同

持有的北汽新能源 100%股权。 

2、协议的主要内容 

2.1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月 18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17）第 1028 号《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置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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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884,955.47万元，该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

经甲乙双方协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最终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884,955.47 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股） 
持股比例 

转让及含置换

对价（万元） 

1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54,243.87 29.12% 840,099.03 

2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 9.44% 272,339.80 

3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43,160.00 8.15% 235,123.87 

4 
芜湖信石信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7,000.00 6.98% 201,369.89 

5 深圳井冈山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360.00 4.79% 138,189.37 

6 北京星网工业园有限公司 22,666.00 4.28% 123,476.09 

7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800.00 3.93% 113,378.75 

8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20,800.00 3.93% 113,378.75 

9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20,000.00 3.78% 109,051.32 

1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轩高科新能源汽

车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0 3.78% 109,051.32 

11 置悦（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526.20 3.31% 95,492.03 

12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12,000.00 2.27% 65,488.49 

13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1.89% 54,525.66 

14 
天津中冀汇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000.00 1.89% 54,525.66 

15 
上海中平国瑀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1.89% 54,525.66 

16 
深圳泛海云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00.00 1.89% 54,525.66 

17 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8,000.00 1.51% 43,562.83 

18 泛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00.00 1.32% 38,081.41 

19 天津金星投资有限公司 5,300.00 1.00% 28,849.55 

20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0.76% 21,925.66 

21 孚能能源（赣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35.00 0.59% 17,021.24 

22 北京博奥华泰投资有限公司 2,200.00 0.42% 12,116.81 

23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0.38% 10,962.83 

24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0.34% 9,808.85 

25 北京首钢绿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0.28% 8,077.88 

26 北京成成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00.00 0.26% 7,500.88 

27 万帮新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 0.23% 6,635.40 

28 江西清控荷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00.00 0.23% 6,635.40 

29 中冠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 0.23% 6,635.40 

30 北京天相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1,200.00 0.23% 6,635.40 

31 常州鹏盈创梦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1,098.81 0.21% 6,0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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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股） 
持股比例 

转让及含置换

对价（万元） 

合伙） 

32 
常州鹏盈致远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92.92 0.21% 6,058.41 

33 奇虎三六零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1,000.00 0.19% 5,481.42 

34 
优能尚卓（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89.80 0.15% 4,327.43 

35 
北京优能尚卓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600.00 0.11% 3,173.45 

36 北京韬蕴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0.09% 2,596.46 

 合计 529,772.60 100.00% 2,884,955.47 

2.2 支付方式 

甲方以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

置出资产）与北汽集团持有的目标公司 29.12%股份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置

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之间的差额部分，即置入资产交易价格高于置出资产交易价格

部分 2,866,246.86 万元，由甲方向乙方发行股份购买。 

2.3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前锋股份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北汽集团、北汽广州、渤海活塞等 36 名交易对方。 

（4）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召开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37.66 元/股，系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符合《重组办法》的规定。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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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

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5）股票锁定期 

北汽集团、北汽广州及渤海活塞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36 个月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其余乙方承诺，其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时，如对其用于认购股

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其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

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如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标

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 12 个月的，其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的股

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6）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甲方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

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7）上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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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上交所上市。 

2.4 减值测试与补偿义务 

（1）减值测试及补偿义务 

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甲方可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年（以下简称“补

偿期限”），即本次交易股份过户日的当年及以后 2 个会计年度内每一会计年度结

束后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审计报告及评

估报告。会计师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不晚于补偿期限内每一个会计年度

的年度审计报告公告日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如根据减值测试结果标的资产价值计

算后存在减值额的，北汽集团、北汽广州、渤海活塞（以下简称“补偿主体”）

应依据减值测试结果对甲方进行补偿。 

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

限内标的资产涉及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甲方聘请会

计师事务所对减值测试结果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同时说明与本

次交易评估选取重要参数的差异及合理性。 

（2）补偿的数额及方式 

如甲方进行减值测试的结果显示标的资产存在减值的（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专项审核意见为准），补偿主体应在审核意见出具后 30 日内以股份按照本次交

易前补偿主体各自持有目标公司股份的比例对甲方进行补偿。各补偿主体应补偿

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期末累计减值额*补偿主体各自持有目标公司股份的比

例/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补偿期限内补偿主体已各自补偿股份数量。甲方在补

偿期限内相应会计年度实施送股、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

调整。 

甲方在补偿期限内相应会计年度实施现金股利分配的，则补偿主体补偿股份

的同时应就所补偿股份对应取得的现金股利予以现金返还。 

补偿主体补偿的股份由甲方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回购。若基于约定补偿主

体应向甲方进行股份补偿的，甲方可在审核意见出具后 30 日内就应补偿股份对

应的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之后以总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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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并在其后 10 日内注销。若甲方上述

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

补偿主体应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将该等股份按照前述股东大会的股权

登记日在册的甲方其他股东各自所持甲方股份占甲方其他股东所持全部甲方股

份的比例赠送给甲方其他股东。 

补偿主体应优先以其在本次发行中获得的甲方股份进行补偿。如计算应补偿

股份超过补偿主体届时所持甲方股份数量，超过部分由补偿主体以现金补偿。 

在任何情况下，补偿主体在本协议项下对标的资产减值额进行补偿的金额总

额不超过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作价。 

补偿期限内，补偿主体按照本协议约定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5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其

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

或承诺，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

施或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 

若因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有关义务或不履行中国法律规定的

有关强制性义务，其结果实质性地导致本协议不能生效或交割不能完成，则该违

约方需向守约方支付因本次交易终止导致守约方所蒙受的经济损失金额作为违

约赔偿金。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满足后，上市公司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

的付款期限向乙方支付股份对价的，每逾期一日，应以应付未付的股份对价所对

应的价值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日贷款利率上浮 10%计算违约

金，但由于乙方的原因导致逾期付款的除外。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满足后，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未能

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办理完毕标的资产交割，每逾期一日，该违约方应以其持

有的标的资产的股份所对应的评估价值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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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利率上浮 10%计算违约金支付给甲方，但由于非乙方的原因导致逾期交割的

除外。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约定的承诺与保证的，应

当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但不得超过违反协议一方订立协

议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协议可能造成的损失。 

四、本次收购尚需获得的批准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尚需获得的批准详见本报告书摘要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之“三、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相关程序”之“（二）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部分。 

五、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

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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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收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系因受让无偿划转及

以北汽新能源股份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所得，该等股份不涉及现金支付，不

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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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

收购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收购人应当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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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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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四川新泰克数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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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47 

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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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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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四川新泰克数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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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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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